
第十一條附表二 桃園市損害鄰房補償費用提存法院數額表 

鑑估修復之費用（新臺幣/戶） 提存費用數額比例 

未滿 20萬元 180％ 

20萬元以上未滿 50萬元 160％ 

50萬元以上未滿 100萬元 140％ 

100萬元以上未滿 200萬元 130％ 

200萬元以上未滿 300萬元 120％ 

300萬元以上 110％ 

備註： 

1、 本數額表之比例係依單一受損戶為依據。 

2、 本數額表採分段累計方式計算。 


